
第四十七篇 在生命中作王的意義

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有祂的形像彰顯祂，並有祂的管治權或權柄代表祂。這就是說，神要人享受祂作生
命，並在這生命中作王。照著創世記一章，人要作王管理地，特別管理爬物，尤其是管理蛇。一章二十
八節說，神託付人治理地，征服地。征服包括擊敗仇敵，並奪取他的產業。我們藉著擊敗仇敵並取得他
的產業，就作王勝過他。所以，起初神的心意是要人在祂的生命中作王，勝過撒但這爬物。

恩典與罪

撒但原是神惟一的仇敵。在某個時候，這仇敵非法並邪惡的將他自己當作罪注射到人裡面。撒但將他邪
惡的性情注射到人裡面，撒但就成了罪。罪是起源於撒但的東西，牠實際上就是注射到人裡面並具體化
身在人裡面的撒但自己。

看見罪與惡之間的不同是有幫助的；這兩者都在羅馬七章題起。在七章二十節保羅說，『若我去作所不
願意的，就不是我行出來的，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罪行出來的。』有個稱為罪的東西住在我們的肉體裡。
在二十一節保羅說，『於是我發現那律與我這願意為善的人同在，就是那惡與我同在。』保羅在二十節
說到罪，在二十一節說到惡。

要領會罪與惡之間的不同，我們就需要看見，在人受造以前，神有一個獨一的仇敵，就是魔鬼撒但。然
後神造了人。人在被造的時候，是純潔、乾淨、無罪的。然後撒但將他自己注射到人裡面，並成為人裡
面的罪。如我們所指出的，罪就是具體化身在人裡面的撒但。

羅馬五章二十一節說到罪、恩典、死和生命：『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叫人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照著本節，罪是在死中作王，恩典作王是叫人得永遠的生命。這
裡我們看見罪作王與恩典作王之間鮮明的對比。這裡也有死與生命之間的對比。罪怎樣是具體化身的撒
但，恩典照樣是具體化身的神。這可由約翰一章十四節得證明，這節說，那是神的話成了肉體，豐豐滿
滿的有恩典，有實際。因此，恩典乃是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的神。恩典是進到人裡面的神。神若留在人
外面，就沒有恩典。神就算不進到人裡面，也有其他神聖的屬性存在；但神若不具體化身在人裡面，就
沒有恩典。神與人以調和的方式來在一起，就有恩典。在聖經裡很難找著一節說到恩典是在神與人的關
係以外，但聖經裡有許多經文表明恩典是神與人之關係的事。

同樣的原則，撒但與人分開，就沒有罪。然而一旦撒但進到我們裡面，我們裡面就有罪。所以，罪是與
人有主觀關係的撒但。這種對恩典與罪的領會是何等寶貴！

罪與惡

我們若有這種領會，就能看見罪與惡之間的不同。罪潛伏在我們裡面時，僅僅是罪。但每當我們定意藉
遵守律法而行善，以討神喜悅，罪就被喚起而成為惡。惡是在我們裡面活動的罪。每當內住的罪活躍起
來，罪就成為與我們同在的惡。罪是內住者，而惡是同在、活躍者。罪是在我們裡面居住的撒但，而惡
是在我們裡面活動的撒但。所以，罪與惡都是撒但自己。撒但在我們裡面居住就是罪，撒但在我們裡面
活動就是惡。撒但、罪與惡，乃指一件事的三個階段。

神的三個仇敵

羅馬五章十二節說，『這就如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著罪來的，於是死就遍及眾人，因為眾
人都犯了罪。』本節啟示罪帶進了死。照著希伯來二章十四節，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這兩節指明罪和
死與撒但有關。撒但、罪和死乃是神的三個仇敵。林前十五章二十六節說到死是最後的仇敵。在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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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神只有一個仇敵─撒但。但在人墮落以後，罪和死也成了神的仇敵。 

當我還是個年輕的基督徒時，我認為死是將來的事；我不認為死是今天就存在的事。但約壹三章十四節
指明，我們今天就能在死裡：『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本節不是說，不愛弟兄的將要死；這節乃
是說，不愛弟兄的，甚至現今就住在死中。我們若不在生命裡，那我們必定在死裡。羅馬八章六節也證
明，我們今天就能在死裡：『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那靈─活在我們裡面的神 

羅馬八章二節說，『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本節
有罪、死、律，與生命、靈、律成對比。生命與死相對，靈與罪相對。罪是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的撒
但，靈是活在我們裡面的神。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的神是恩典，但活在我們裡面的神是那靈。因此，羅
馬五章的恩典，就是羅馬八章的那靈。五章是恩典與罪相對的事，但八章是那靈與罪相對的事。八章二
節不是說到生命之恩的律，乃是說到生命之靈的律。神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就是我們的恩典。祂活在
我們裡面，就是那靈。在希伯來十章二十九節，那靈稱為恩典的靈。那靈是神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作恩
典，在我們裡面生活並活動。

神仇敵的工作

在羅馬書裡，除了撒但、罪、死以外，我們找不著神有任何其他的仇敵。十六章二十節說，『平安的神
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保羅說到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我們的腳下以後，在同節立刻
說，『願我們主耶穌的恩，與你們同在。』撒但被踐踏，恩典就與我們同在。

就一面說，神的仇敵撒但作為罪、作為惡，今天正猖狂的將人帶進死裡，並將他們拘禁在那裡。這是神
仇敵邪惡的工作。撒但並不滿足於僅僅在發脾氣這樣的事上惹動我們。他的目的是要把我們帶進死裡。
但神這生命也正在作工，要擊敗罪、死和撒但。神擊敗這三個仇敵，結果我們就在生命中作王。

得勝與作王

羅馬五章有在生命中作王這事的介言。如十七節所指出的，我們這些受洋溢之恩的要在生命中作王。六
至十六章為我們說明在生命中作王的意義。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六4。）
在七章裡我們看見一幅圖畫，說到被罪與惡困擾的人，以及在死裡的俘虜。這人絕望的呼喊：『我是個
苦惱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身體？』（24。）但在八章裡，這人藉著生命之靈的律得釋放，脫
離罪與死的律。（2。）七章有爭戰，但八章有得勝與作王。甚至六章十四節也告訴我們，罪不該作主
管轄我們，因我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為我們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該再作王管轄我們。既
然神已進到我們裡面作恩典，罪就不該作主管轄我們。

成為王的過程

今天我們是在成為王的過程中。聖別是這過程的一部分。這過程也包括變化、模成和得榮。今天我們在
朝著君王職分的路上。至終，君王職分要浸透我們全人，並且得顯明。那時，我們就要完全在生命中作
王。

在生命中作王不是說，要控制你的妻子或兒女。你也許管理你的兒女，但你可能並不是王。管理別人是
對君王職分的屬人觀念。對於在生命中作王的正確領會，乃是我們在神聖的生命中作王勝過罪、死和撒
但；撒但至終要被踐踏在我們的腳下。要這樣在生命中作王，我們就需要聖別、變化、模成並得榮。我
們裡面有作王的生命，但這生命在我們裡面還沒有得釋放，反而侷限在我們的靈裡。我們外面的人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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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聖別。我們要被聖別，就需要被現今在我們靈裡作王的生命所浸透。我們的魂與體要被聖別，惟一
的路乃是我們完全被這內裡、作王的生命所浸透。這作王的生命不但聖別我們，也將我們模成神長子的
形像。這就是模成。不但如此，我們被作王的生命浸透時，我們也就變化了。變化是聖別的另一說法。
至終，我們卑賤的身體要改變形狀，就是要被神作王生命的榮耀完全浸透並彌漫。然後我們的全人就要
被這作王的生命浸透並彌漫。當我們顯明為神的兒子，這作王的生命就完全得著彰顯。那時，我們不但
要憑著裡面的生命，也要憑著外面的榮耀作王。

在生命中作王與一有關

在生命中作王，也與我們和聖徒們的一有關。一不僅僅是每週數次來在一起，並宣告我們是一。舊約裡
的帳幕是主耶穌在約翰十七章所禱告真正的一的圖畫。帳幕是用四十八塊包金的豎板建造的。這些豎板
是由金閂穿過貼在豎板上的金環而維繫在一起。這樣，四十八塊豎板就成為一。這就是建造，是人性在
神性裡的建造。木板表徵人性，而包裹豎板的金子表徵神性。所有的豎板都包上金子，並由金子聯結。
這乃是真正的一。

基督徒若要真正成為一，不但應當來在一起，也應當在神聖的生命裡建造在一起。真實的一就是建造。
這遠過於僅僅彼此相愛。我們要成為一，就不僅需要彼此相愛，也需要包上金子，並由金閂維繫在一
起。我們都需要在金子裡，也就是在神的性情裡建造在一起。這就是主耶穌在約翰十七章所禱告的一。

這也是羅馬十二至十六章的一。在十二章五節保羅說，『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
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帳幕裡的豎板也說明我們如何互相作肢體。每塊豎板寬一肘半。在聖經
裡，三是神建造的基本數字。例如，在挪亞所造方舟的尺寸上，就看見三這數字。方舟有三層，長三百
肘。三既是神建造的基本單位，一肘半就指明半個單位。這就是說，在神的建造裡，我們自己不是完整
的單位。我們每個人只是一半。這表示你需要別人，別人也需要你。我們若真正互相作肢體，那我們就
會像豎板一樣聯結在一起。無論我們有時對與我們相聯的『豎板』感覺如何，我們都不該使自己與他分
開。我們若使自己與別人分開，就指明我們從未真正被建造在召會裡。我們若被建造在其中，就不可能
把自己抽出來。

在建造裡與聖徒們成為一，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一面。要勝過我們的脾氣很難，但要勝過我們分裂的性情
更難。許多年前我就領悟，要作人就必須作基督徒，要作基督徒就需要在召會裡。這是我在主裡往前上
好的路。所以，我下定很強的決心，雖然我未必喜歡召會生活裡的情形，但我要留在召會生活裡，並與
聖徒們是一。保守一就是在生命中作王。惟有在神聖的生命裡，不在我們人的性情裡，我們纔能保守真
正的一。我們在神聖的生命裡有恩典，就是那具體化身在我們裡面的神，我們也有活的靈。我們在這靈
裡生活，並且在生命中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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